




1 

「公共工程工地相關人員同時具有兩種以上證照於同一工地，依現行

相關法規，得否擔任多個職務」研商會議 

會議紀錄 

壹、 時間：112 年 5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 分 

貳、 地點：本會第 1會議室 

參、 主席：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紀錄：林芳慈 

伍、 緣由： 

公共工程履約過程各機關依據營造業法、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

法、品質管理等相關規定，要求廠商提報設置工地相關人員(例如：

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品管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人員(下稱

職安人員)等)。惟該等人員同時具有兩種以上證照於同一工地依現

行相關法規，得否擔任多個職務，迭有爭議。 

本案涉及營造業法、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爰邀請內政部、

勞動部及相關公會召開會議，以釐清相關情形之適法性，俾利各機

關遵循。 

陸、 與會單位討論(略) 

柒、 結論： 

一、 工地相關人員宜就個案實際狀況依法規及相關函釋設置： 

工地相關人員之設置有依工程金額、工程規模或事業單位人數

等不同認定基準，故尚難以單一表格呈現「工地相關人員具兩

種以上證照可同時擔任多重職務」之情形，仍宜就個案實際狀

況依法規及相關函釋設置。 

(註：內政部表示因專任工程人員依營造業法第 34 條規定，應

為繼續性從業人員，如於工作時間內同時擔任二項以上繼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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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者，已妨礙其執行專任工程人員法定職責。另勞動部表

示職安人員依事業單位人數設置，事業單位人數在 30 人以上

者應依個案實際情形，計算人數及設置職安人員，並由事業單

位登錄職安系統，陳報勞動檢查機構備查。) 

二、 相關公會所提意見，請內政部、勞動部參辦並回復辦理情形：

如職安人員可全面兼職(事業單位未滿一百人者)，工地主任、

職安人員於竣工或停工時解職、技術士預算之編列、檢討職安

業務主管及技術士之兼職規定等非為本次會議議題，且涉及營

造業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等法規，請內政部、勞動部參辦並將

辦理情形回復相關公會。 

捌、 各單位發言重點摘錄：(依發言順序) 

一、 內政部 

(一) 營造業法第 34 條規定「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應為繼續

性之從業人員，不得為定期契約勞工，並不得兼任其他綜

合營造業、專業營造業之業務或職務……」。 

(二) 本部 108 年 12 月 18 日台內營字第 1080820757 號令，已敘

明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如於工作時間內同時擔任二項以

上繼續性之工作者，因已妨礙其執行專任工程人員法定職

責，即違反營造業法第三十四條應為繼續性從業人員之規

定。 

二、 勞動部 

(一) 事業單位人數在一百人以上者(可以同一工作場所之勞工

人數進行計算)，所置職安人員應為專職。 

(二) 現行法令尚無相關人員跨工地兼任職安人員之規定。 

(三)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係於工地現場施作指定工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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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要求有該資格之人員在場，並非常設性之專職人員，

並無擔任多重職務之衝突問題。 

(四) 事業單位人數在 30 人以上者，依規定應設置管理人員，並

登錄本部職安系統，陳報勞動檢查機構備查。工程於竣工、

停工時，事業單位可自行推估勞工人數並進行登錄。 

三、 臺北市政府 

(一) 公共工程工地相關人員同時具有兩種以上證照於同一工地

如可兼職，將可充分運用相關人力。 

(二) 依營造業安全衛生自主管理作業手冊，職安人員須每日到

場巡視工地，專任工程人員若需兼顧 2 個以上工地，再兼

任職安人員恐有違反規定及契約約定之情形。 

四、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一) 目前工地現場缺乏勞工，也缺乏工程師，在不影響施工品

質下，可開放具有兩種證照以上之人員擔任多種職務，另

建議亦可檢討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技術士之兼職規

定。 

(二) 同一工區多個標案(工程契約)，依規定各標案皆須設置工

地相關人員，惟若相關標案皆為同一廠商，建議可允許同

一人兼任多標案之工地相關人員。 

五、 社團法人台灣中小型營造業協會 

(一) 建議事業單位人數未達一百人者，全面開放職安人員可跨

工地、跨職務兼職。 

(二) 工程竣工、停工時，工地相關人員應解職，並於公共工程

雲端系統解除登錄。 

(三) 工地相關人員於同一工區兼任多個標案之工地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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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標案之工地相關人員費用仍應逐案編列。 

(四) 目前公共工程標案未編列技術士預算。 

六、 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一) 專任工程人員具有技師證照，工程會已有函釋具技師證照

者可擔任品管人員，另五千萬元以下工程，同一標案專任

工程人員兼任品管人員應無不妥。 

(二) 工地相關人員之工程技術能力應為其執行工作之主要考

量，至可否同時擔任多重職務，建議由施工廠商自主決定，

而非以法令設限。 

七、 工程會意見 

(一) 有關品管人員之設置及經費編列，公共工程品質管理作業

要點規定如下： 

1. 機關辦理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之工程，應於工程招標

文件內依工程規模及性質，訂定品管人員之資格、人

數及其更換規定，並編列品管人員費用。 

2. 五千萬元以上之工程，品管人員應專職；二千萬元以

上未達五千萬元之工程，品管人員得同時擔任其他法

規允許之職務，但不得跨越其他標案，並應編列品管

人員費用。 

3. 二千萬以下工程，無規定設置品管人員。 

(二) 有關品管人員解職規定，工程竣工時，機關可於本會公共

工程雲端系統填報竣工解職，工程停工時，除契約另有規

定外，廠商得向機關申請將品管人員登錄為「解職」(解除

職務) ，俟復工後再依程序重新將品管人員登錄表報監造

單位審查並經機關核定後，由機關重新登錄於本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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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系統。 

 

玖、 臨時動議：無 

 

壹拾、 散會（11 時 35 分） 



「公共工程 工地相 關人 員同時具有 兩種 以上證 照於 同工

地 ,依現行相 關法規 ,得 否擔任 多個職務 」

研 商會議  簽到單

會議時間 :l12年 5月 l0日 (星期三)上午9時30分

會議地點 本會第1會議室額 入時
主持人 :顏副主委久裝 紀錄 :林芳慈

出 席 人 員 職 稱 簽 名 處

內政部

科及 翗 豟

勞動部 科 長 張志銘 子盈。̀ㄢ猝
技 正 李柏宏 啄
技 士 翁啟修勼凝俄

/

臺北市政府 ’邑ㄢ帑田 店乙房
｜

新北市政府 技 佐 陳義敦曄琇́ㄥ
工程員 李育霖在〡句孑紅
王王 琳蝕

桃 園市政府 科 長 石靖嵐云多爾



「公共工程工地相 關人 員同時具有兩種以上證照於 同工

地 ,依現行相 關法規 ,得 否擔任 多個職務 」

研商會議 簽到單

會議時間 :112年 5月 l0日 (星期三)上午9時30分

會議地點 :本會第1會議室

出 席 人 員 職 稱 簽 名 處

臺中市政府

Ⅱ

i-6γ

臺南市政府 不出席 書面意見

高雄市政府 秘 書 熊從傑 系打起佛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

會

常務理事 簡文儀

石≧伏!
夕

副總幹事 吳憲彰

社團法人台灣中小

型營造業協會

理事長 傅義信

紹利彳
副理事長 林清南

效 ︴鮪
秘 書 張簡美鳳｜ㄔ承俜碼也

社團法人台灣營造工程協

會

秘書長

湧
Ψ

蘇祐立

不百五
刈



「公共工程工地相關人 員同時具有兩種以上證照於 同工

地 ,依現行相關法規 ,得 否擔任 多個職務 」

研商會議 簽到單

會議時間 :l12年 5月 l0日 (星期三)上午9時30分

會議地點 :本會第1會議室

出 席 人 員 職 稱 簽 名 處

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 長｛簽疹色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

委 員 蘇毓德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

企劃處 鬲‵良駐.
一

痸 辦

料 接
一

一 � w    ,

搏 敦水汽
J

工程管理處 磊久 後愜協
利孜 留垞紀
斯韆箱衡教 祤 竹

簡化合笠t 歹〦璲生





                                 
   
 

 

 專任工程人員 

(營造業法第 7條、第 9 條)

工地主任 

(營造業法第 30 條、第 32 條第 2 項) 

品管人員 

(公共工程品質管理作業要點第 4 點)

安全衛生管理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第 3條) 

新台幣 5,000 萬元

以上之工程 

1. 依據營造業法
第 7 條：綜合營
造業設置，專任
工程人員一人
以上。 

2. 第 9 條：專業營
造業應置符合
專業工程項目
規定之專任工
程人員。 

 

專職 專職 1. 事業單位勞工人
數在一百人以上
者，所置管理人員
應為專職。 

2. 事業單位勞工人
數未達 100 人者，
非專職。 

 

新台幣 2,000 萬元

以上未達 5,000 萬

元之工程 

1.專職(營造業法 30 條工地主任設置規模)： 

(1) 建築物高度三十六公尺以上
之工程者。 

(2) 建築物地下室開挖十公尺以
上之工程者。 

(3) 橋樑柱跨距二十五公尺以上
者。 

2. 營造業法第 32 條第 2 項：營造
業承攬之工程，免依第三十條
規定置工地主任者，應由專任
工程人員或指定專人為之。 
 

非專職，得同時擔任其他
法規允許之職務，但不得
跨越其他標案，且契約施
工期間應在工地執行職
務。 

新台幣未達 2,000

萬元之工程 

無設置規定 

工程規模 

工地人員

表 1 工地相關人員設置規定說明表                             



 

 

工程規模    工地相關人員 專任工程人員

(同營造業) 

工地主任 品管人員 
安全衛生管理人員 

(同一事業單位) 

 (事業單位勞工人數 100

人以上) 
 (事業單位勞工人數未

達 100 人) 

 

5,000 萬元以上

之工程 

專任工程人員 --- X X X О 

工地主任 X --- X X X 

品管人員 X X --- X X 

安全衛生 

管理人員

(同一事業單位) 

(事業單位勞工人數 100 人以上)
X X X 

--- 
(事業單位勞工人數未達 100 人)

О X X 

 

2,000 萬元以
上未達 5,000
萬元之工程 

專任工程人員 --- X X X О 

工地主任 X --- X  X X 

品管人員 X X --- X О(同標案) 

安全衛生 

管理人員

(同一事業單位) 

(事業單位勞工人數 100 人以上)
X X X 

--- 
(事業單位勞工人數未達 100 人) О X О (同標案) 

 

未達 2,000 萬元

之工程 

專任工程人員 --- X О  X О 

工地主任 X --- X X X 

品管人員 О X --- X О 

安全衛生 

管理人員 

(同一事業單位) 

(事業單位勞工人數 100 人以上) X X X --- 

(事業單位勞工人數未達 100 人) О X О 
註： 
1.專任工程人員 1.不得兼任其他綜合營造業、專業營造業之業務或職務。2.可以兼任符合營造業法第 66 條第 4項之逐案簽章業務。 

2.依營造業法第 30 條規定，工地主任之設置金額或規模：(1)新臺幣 5千萬以上之工程 (2)建築物高度三十六公尺以上之工程。 

(3)建築物地下室開挖十公尺以上之工程者。(4)橋樑柱跨距二十五公尺以上之工程。 

3. 依營造業法第 32 條第 2項：營造業承攬之工程，免依第三十條規定設置工地主任者，工地主任之工作應由專任工程人員或指定專人為之。 

表 2 工地相關人員具兩種以上證照可同時擔任之職務一覽表 


